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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耶斯“人权宣言草案”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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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讨论法国大革命时期宪制及人权思想绕不开西耶斯。西耶斯是法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其人权思想内容

丰富、体系完备。西耶斯的人权思想综合吸收了社会契约论、自然权利论以及分权学说等近代西方启蒙

思想。其提出的自由、平等观对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产生重大推动作用，其主张的分权和“两种公民”理

论也深刻影响了法国近现代宪法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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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耶斯因其在整个法国大革命中扮演的重要角

色而被人们所熟知，他不仅见证了大革命的波澜壮

阔，自己还冲锋陷阵。学者们津津乐道于西耶斯的

制宪权理论，但对其人权思想的研究却略显不足。

本文拟以西耶斯的“人权宣言草案”［1］为研究文本，

结合其相关著作以及立宪活动为经线，通过对其人

权思想的渊源、理念、内容的分析，以期勾画出西

耶斯人权思想的轮廓。

一、西耶斯“人权宣言草案”概述

1789 年 5 月份，西耶斯当选为巴黎三级会议

的第三等级代表，此后，西耶斯积极参与三级会

议的活动，主笔起草了著名的《网球场宣誓》，

第三等级作为法国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

第三等级将三级会议改为制宪会议，制宪会议成

立后的头件大事便是制定宪法。限于当时的情况，

代表们作出决议决定先行制定《人权宣言》作为

宪法的序言。在 1789 年 8 月 26 日《人权宣言》

批准通过之前，代表们纷纷上书提交了多个人权

宣言的草案供制宪会议参考。1789 年 7 月 16 日，

西耶斯提交了第一份人权宣言的草案。该草案条

文共 32 条，集中体现了西耶斯的人权思想，可以说， 

［1］在1789年的制宪会议上，西耶斯前后共提交了

三份不同的人权宣言草案，其中，制宪会议于1789年7月

20日和21日审议的草案最具代表性。该草案现已有王建学

教授翻译的中译本，详见《宪政与行政法治评论》（第七

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38-1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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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耶斯的人权思想与其制宪权理论构成西耶斯宪

制思想的两大支柱。

（一）“人权宣言草案”的特点

在提交给制宪会议的各份人权宣言草案中，

西耶斯的草案特点最为鲜明。西耶斯的草案采取

了论述的文体，其他的草案要么采取直接列举条

文的方式，要么采取“前言说明 + 条文列举”的

方式。比较起来，西耶斯的草案论理性更加充分，

试图给制宪会议代表充分的信息，也说明西耶斯

十分注重理论的系统性和说理性。西耶斯草案的

特点可以从文本本身和文本意蕴两方面来彰显。

从文本本身来看，草案力求精确详细。草案的论

述部分从人的本质需要出发，论述了个人相互结

合的理由，在契约论和劳动财产论的分析框架下，

阐述了在社会状态下个人权利以及保障问题，最

后结合其制宪权理论论证人权宣言和宪法的产生

过程。草案的条文部分是在上述论述的基础上自

然得出的结论。从文本意蕴来看，草案论述部分

从制定人权宣言的目的入手，西耶斯已经摆脱基

督教神学的影响，站在理性和经验的角度，围绕

个人来展开。草案以自由为核心价值，任何人都

能够占有、支配、使用和处置自己“人的所有权”

和“物的所有权”。西耶斯表示，这两种权利是

一切人权的基础和源头［1］。“自由先于一切社会，

先于所有立法者而存在。”［2］西耶斯的自由观不

仅成为人权的本体内容，还成为了连接个人与社

会、个人与宪法关系绕不过去的理论架构。

（二）“人权宣言草案”的理论渊源

1．自然权利论

西耶斯的草案得益于洛克的自然权利论。关

于人权的内容，洛克认为，“人们既然都是平等

和独立的，任何人就不得侵犯他人的生命、健康、

自由和财产。”［3］在洛克看来，人权就是指生命权、

健康权、自由权、财产权。另外，洛克不是极端

个人自由主义者，第一，洛克反对牺牲社会利益

以服从个人利益，在《政府论》下篇中，涉及全

人类生存的内容至少与涉及个人生存的内容一样

多［4］。第二，在财产权方面，无限积累是有条件

的。洛克在《政府论》中没有论证无限积累的普

遍权利具有正当性。正如唐纳利所言“对于洛克

最好的解释就会赋予限制积累以优先性。”［5］第

三，主张对国家立法权进行限制。立法机关的“权

力在最大范围内，以社会的公众福利为限。”［6］

第四，洛克对权利和自由持有一种“开放”的看法。

“法律的目的不是废除或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

扩大自由。”［7］洛克并没有把其他经济、社会、

文化权利排除在外。第五，洛克观念里的财产不

仅包括客观物品的所有权，也包括人身和精神所

有权。

西耶斯在草案中提到，“人生来就受制于需要；

但他生来便具有满足需要的手段。”每个人生来

就拥有利用自身手段达到康乐目标的权利和自由。

人们为了“互惠利用”而通过自由契约结成社会，

“社会结合的目标是结合者的福利。”在所有的

自然权利中，“对人的所有，乃是权力中之首要者。”

西耶斯也不是绝对自然权利的支持者，他认为，

个人权利有边界，即“不得损害他人的自由”。

可见，洛克的自然权利理论深深影响了西耶斯。

2．社会契约论

社会契约论的萌芽早在古希腊时就有了，“苏

格拉底之死”就说明了古希腊时期社会契约的思想。

卢梭是近代欧洲社会契约论的集大成者，主要内容

有：第一，社会契约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双向

契约；第二，公意永远是公正的。通过社会契约的

建立，公民全体就会产生一个“公意”，“公意永

远是公正的，而且永远以公共利益为依归。”［8］

［1］转引自乐启良：《西耶斯的制宪权理论研究》，

载《法学家》2016年第1期，第51页。

［2］［法］西耶斯：《论特权 第三等级是什么？》，

冯棠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页。

［3］［英］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瞿

菊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6页。

［4］［美］杰克·唐纳利著：《普遍人权的理论和

实践》，王浦勖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

102页。

［5］同上注第109页。

［6］［英］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瞿

菊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83页。

［7］同上注第35-36页。

［8］［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

印书馆1982年版，第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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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逻辑上讲，任何人必须无条件服从公意。第三，

人民主权学说。公意就是主权。主权不能被代表、

也不能转让、也是不可分割的。因此，卢梭反对任

何形式的分权。第四，法律是公意的行为。“每个

人在投票时都说出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意见，于是

从票数的计算里就可以得出公意的宣告。”［1］由

此要求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第五，政府负责

执行法律并维持社会的以及政治的自由，政府是通

过一项法律而产生的。行政权力只是人民的官吏，

人民随时可以撤换行政官吏。

社会契约论是贯穿西耶斯全部思想的理论基

础。但是，西耶斯不是卢梭的翻版，“没有重复

卢梭的论断”［2］，而是有所扬弃的。西耶斯的“社

会契约”实际上是个人与个人签订的，而非个人

与全体签订的。西耶斯表示，“每个人都为追求

私人利益进行联合”［3］，他既没有使用像卢梭那

样把自然状态设定为战争状态，而是从经验出发，

把人类分成强者和弱者，从而保持对强者有可能

压迫弱者的警惕。西耶斯认为，通过社会这样一

种人与人的联合可以弥补自然状态下可能出现的

“失序”问题。人与人的联合基于人的理性，出

于追求幸福的目的，在判断出有利时，就会选择

订立契约进入社会［4］。西耶斯没有将人类的自然

状态和社会相互对立，而是认为“社会秩序正是

自然秩序的一种结果和补充”“社会结合的目标

是结合者的福利”，在西耶斯看来，既不能为了

个人利益而损害社会利益，更不能为了社会利益

而牺牲个人权利，进入社会的首要价值就是通过

一种强力来保护个人权利。

3．劳动产权论

劳动产权论兴起于英国，该理论认为，劳动是

财富之源，劳动创造财富、创造金钱。在法哲学上，

真正确定劳动产权理论的当属洛克，洛克指出，私

人财产权应来源于人的劳动，人对财产的拥有应当

基于该财产是自己劳动果实这一事实；另外，每个

人都唯一地拥有他自身，每个人通过他的追求和劳

动而获得的所有东西，也唯一地属于他，无需他人

的同意，这是自然决定的。因此，所有权起源于人

而非神，个人拥有财产权具有了合法性。其意义在

于使劳动者明确自己的劳动力所有权和自身权益，

并以合理的方式保障自身的利益［5］。从而完成了

劳动不仅是权利也是义务的证成，凸显了劳动者在

社会中的主体地位。因此，根据劳动产权理论，个

人应享有自己劳动成果，是一种不可剥夺的权利，

也被西方启蒙哲学家称为“现代权利的真正鼻祖”，

“自由见之于活动恰恰就是劳动”［6］。劳动产权

论必然要求反对封建专制王权的特权和等级制度，

而寻求公正和平等的法治机制。劳动产权理论削弱

了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紧张关系，使得个人

在追求个人利益的时候，不管他有意无意，都促进

了公共利益。

西耶斯在草案中提出，个人的“肉体能力”是

谋求需求的个人手段，在此立论基础之上，吸纳了

洛克的劳动产权说。他认为，“对人身的所有”这

一原始权利发展出对行为的支配和对劳动的支配。

所有权正是通过劳动而获得，“我以劳动对一个我

所需要的无主物品进，行修改从而使之符合我的用

途，因此我便占有这一物品。我的劳动属于我的……

我把我的劳动嵌入这一物品，赋予这一物品，这一

物品就成为我的了。”所有权的产生过程是依赖于

自由意志的过程，人们通过公约的形式承认并“进

一步增强了我的财产”。西耶斯通过劳动产权论最

终论证所有权的排他性。

4．分权理论

权力分立的思想在政治学说史中是最古老

的观念之一［7］。对近现代国家建构产生重大影

响的是洛克和孟德斯鸠。洛克认为每个国家都

有三种权力，即立法权、行政权和对外权。在

［1］［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

印书馆1982年版，第140页。

［2］Bronislaw Baczko．The Social Contract of the 

French：Sieyes and Rousseau．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60，Sep．1988，pp．104．

［3］转引自乐启良：《西耶斯的制宪权理论研究》，

载《法学家》2016年第1期，第51页。

［4］转引自李祥：《西耶斯制宪权理论探析》，中国

政法大学2013年硕士论文。

［5］钱福臣、魏建国：《民事权利与宪政——法哲学

视角》，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134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

出版社1979年版，第112页。

［7］［美］乔治·霍兰·萨拜因：《政治学说史》，

刘山等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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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组织的国家里，最高权利就是立法权，其余

的权利都从属于立法权［1］。其次，立法机关没

有权力用临时的法令来统治，即法不溯及既往，

“绝对专制权力及没有明确的、长期有效的法

律的统治，都不符合社会和政府的目的［2］。再

次，立法机关不能把立法权转移给其他人，“因

为立法机关所拥有的是公众委托的权利”［3］孟

德斯鸠的分权思想有两大部分：第一，以权力

制约权力。在任何政体下滥用权力都是一种普

遍现象，即使在民主和共和国家中，公共权力

过分集中终究变成侵害国民权利。因此，“从

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

权力约束权力。”［4］第二，三权分立学说。《论

法的精神》第 11 卷通过对英国宪制的考察，提

炼出英国的自由就是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

三者彼此制约和均衡。其中，孟德斯鸠是第一

个阐述司法权在国家政治权力中的独立地位。

“如果司法权同立法权合二为一，将对公民的

生命和自由施行专断的权力，因为法官就是立

法者。”［5］“如果司法权与行政权合二为一，

法官便将握有压迫者的力量。”［5］

西耶斯通过对人的深刻洞察，发现“每个人

心中都有三种利益：第一种利益使彼此相似，它

给公共利益规定适当范围；第二种利益使个人与

若干人联合，此即集团利益；第三种利益使每个

人自我孤立，只考虑自己，此即个人利益。”［6］

西耶斯不是卢梭直接民主的信徒，人民通过委托

代表行使公共权力。西耶斯把立法权和行政权进

行了区分，他认为，“制定法律的权力与政府的

权力有别，”希望“宪法同时包含不同公共权力

的内部组成和组织，其必要的相互对应，以及其

相互独立性。”公共权力一直存在侵害个人权力

的可能性，因此，国民“除了赋予政府一定的组

织形式外”，还需要“政治性的预防措施”。草

案中给出了“预防措施”，即宪法“事关公共权

力的整体和分立”，以宪法限制权力的范围和运

行方式，明确权力的边界。为了防止公共权力“为

恶”，西耶斯对制宪权进行了限制，在 1795 年构

想出了“宪法审查会”制度［7］，借此防止公共权

力危及人权。此时，西耶斯的分权思想开始有了

制度化的设计，并付诸实践。

二、“人权宣言草案”的基本理念
和主要内容

（一）基本理念

1．人权是个人权利

西耶斯认为，人权首先应当作为个体权利存

在的，称之为“人的”，草案中多次使用“个人”

一词，意味着它们是基于人性，即在同等程度上

平等地适用人类社会所有的人。“权利”意味着

个体对人权的正当要求，而不是国王恩赐，即使

社会中不可避免的存在公共权力，那么也需要对

其时刻保持警惕。承认人是一个自由的个人，具

有理性和良知，能够进行自由活动的人，是权利

概念的基础。从本质上说，人权是一种个人的权

利，是满足个人需要、实现个人康乐目标的权利，

正如西耶斯在其草案中所说：“时时刻刻感受到

康乐的欲望和要求，但他被赋予了一种理智、一

种愿望和一种力量：知的理智，决的愿望和行的

力量。”

2．人权高于制宪权

西耶斯主张：“国民不仅不受制于宪法，而且

不能受制于宪法，也不应受制于宪法，这仍无异

于说它不受制于宪法。”［8］西耶斯把制宪权赋予

了最高无上的地位，根据后来施米特的解释，从

而具有了政治决断主义的色彩。在大革命的词典

中，“constitution”专指“国家的政制构造”，虽

然 1789 年人权宣言第 16 条宣告了人权保障和分权

［1］州长治主编：《西方四大政治名著·政府论》，

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06页。

［2］同上注，第401页。

［3］同上注，第404页。

［4］［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张

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54页。

［5］同上注，第153页。

［6］［法］西耶斯：《论特权 第三等级是什么？》，

冯棠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73页。

［7］参见王建学：《制宪权与人权关系探源——以西

耶斯的宪法人生为主线》，载《法学家》2014年第1期，第

170页。

［8］［法］西耶斯：《论特权 第三等级是什么？》，

冯棠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59-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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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则，但制宪国民议会的意图只是想要将人权宣

言最为宪法的前提而不是内容［1］。直到 1971 年结

社自由案，法国宪法委员会才将 1789 年人权宣言

作为合宪性审查的依据。那么，在西耶斯看来，人

权与宪法的关系到底如何呢？国民在决定政制构造

时，是否也可以不受制约地决定人权甚至剥夺人权

呢？在此，西耶斯强调的是人权高于宪法（制宪权）。

西耶斯在草案中写到：“人权和公民权之承认与阐

述，是宪法的前提和预备”，“一切社会结合以及

一切政治构造，除宣伸、伸张和确保人权和公民权

外不能有其他目的”，因此，在制定宪法之前，就

必须先承认和确定人权和公民权，这些权利是“一

切政治构造必须无差别的努力达到的目的或目标”。

西耶斯认为，人权先于宪法而存在，地位高于宪法，

如此，我们才能正确理解 1789 年人权宣言和 1791

年以后的宪法的关系。

3．人权具有层次性

西耶斯把人权（和公民权）分为两类，一类是

自然权利，另一类是政治权利。两者是本体与衍生

之关系。西耶斯把“自然权利”称作为“为了维持

和发展那些之所以组成社会的权利”，即人身、财

产和自由；把“政治权利”看成是“社会据以组成

的权利”。在此基础上，西耶斯提出公民应该划分

为消极公民和积极公民，该两类公民对社会的作用

和贡献不一样，其中，“积极公民”是“巨大的社

会企业的股东”。

（二）主要内容

1．从人权本体论角度来看

（1）自由

通过考察西耶斯人权宣言草案的具体内容，西

耶斯认为，自由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性，“自由先

于一切社会”，总结其自由思想主要有三点：

第一，从订立社会契约的角度来讲。首先，

人类订立社会契约就是基于缔约者的自由意志，

西耶斯指出：“结合若不是建立在结合者的互惠、

自愿和自由的约定上，就丝毫不是正当的结合。”

其次，人类人类缔约也是为了保护和扩展自己的

自由。“人类进入社会并没有牺牲其自由的任何

一部分。”因为“在社会状态中，人类增加了道

德和肉体手段，并且人们同时摆脱了伴随其利用

的不安与焦虑。”

第二，从自由的范围和限制来讲。西耶斯尽管

把自由的地位抬得很高，但是没有将其绝对化。他

认为，自由绝对不是为所欲为，“走向自由的运动

同样也应该是通向理性的运动”，“无论何事皆不

可能有无限制的自由或权利”。［2］西耶斯指出了

自由的界限，那就是“不得损害他人的自由”，并

且还给出了理由，即“社会结合不只是为了一个人

或多个人的自由，而是一切人的自由”。如果有人

比他人更自由怎么办呢？西耶斯也给出了答案：社

会“必须予以重建”。

第三，从自由的保障的角度看。法律的目的是

“防止某人的自由或财产受到损害。”西耶斯认为，

个人自由在社会中面临三大敌人：恶意的公民、行

使某种公共权力的官员的行为和外敌的攻击。“恶

意的公民”被西耶斯称之为“最不危险的”敌人，

保障个人自由面授这类敌人攻击的办法就是“只要

一个普通权威”，如果自由一直得不到保障的话，

就需要从立法和司法两个层面进行补救。在西耶斯

看来对个人自由构成最大威胁的是上述的第二种敌

人，在现实中，政府可能不尊重公民的权利。“长

期的经验表明，各个民族都对这种危险预防不足”，

如何解决该问题呢？需要“所有公共权力的良好

构造”。

因此，西耶斯在人权宣言草案有多个条文涉

及到个人自由，包括第 1 条、第 4 条、第 5 条、

第 6 条、第 7 条、第 8 条、第 9 条、第 11 条、第

19 条、第 20 条、第 23 条。内容涵盖缔约过程、

自由的范围界限、居住及迁徙自由、思想自由、

自由的司法保障等。由此可见，自由对西耶斯来

讲是核心价值。

（2）平等

西耶斯人权思想的基本出发点是国民（nation）。

众多的独立个体就构成了国民，各个个体的彼此平

等。西耶斯的平等思想是考察法国当时的社会现状

后从反特权的论述中得到印证的。他指出：“特权

的发明乃是一种可悲的发明”，“不受普通法律的

［1］王建学：《制宪权与人权关系探源——以西耶

斯的宪法人生为主线》，载《法学家》2014年第1期，第

164页。

［2］［法］西耶斯：《论特权 第三等级是什么？》，

冯棠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53-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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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束，便构成特权”［1］，特权导致“法外之人”，

特权等级变成“国中之国”，继而得出结论：“按

照事物的性质而论，所有特权都是不公正的，令人

憎恶的，与整个政治社会的最高目的背道而驰。”［2］

不平等必然产生。因此，“平等解决的是废除世袭

身份。”［3］

西耶斯在其草案中并没有对“平等”下定义

（实际上也很难定义），而是论述性的。他强调：

“一切人都有一种出于同一渊源的权利，因此，

任何人他人权利也就超出了其自身权利的范围”，

西耶斯指出了国民有两种“平等”：第一种立法

上的平等，“法律所有公民定期直接或间接选举

的代表的整体所制定的”，因此，所有公民都有

机会平等参与国家立法，此外，法律不得对任何

人构成歧视，正如草案第 15 条提出的“已经建立

特权的法律，无论其渊源为何，均须立即予以废

除”；第二是法律适用上的平等。西耶斯认为，“法

律面前人人平等”，“在法律面前，一切人都不

亚于他人”，“法律完全无差别地保护一切人”，

并指出：“因法律平等约束一切公民，故法律必

须平等处罚犯法者。”

西耶斯不是绝对的平等主义者。他承认“在

人与人之间确确实实存在着手段的巨大参差”，

指出人与人存在着“强者和弱者”，西耶斯认为

的平等是“权利的平等”，而非“手段的平等”，

因此，“对强者的权利因此与强者对弱者的权利

是相同的。”草案第 16 条明确指出：“若人们在

手段上不平等，那只是说在财富、智力和体力等

方面不平等，绝不意味着他们在权利上不平等”。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国民平等地享有哪些权利

呢？”，草案第 7 条（居住权、迁徙权）、第 8 条（财

产权）等有明显体现。

（3）财产

前文所述，西耶斯认为财产反映了人的自

由意志并从劳动理论进行了阐述。财产权的功能

在于“营造具有人的价值生活上所必需的物质手 

段。”［4］因此，西耶斯认为财产是个人自由的渊源， 

“无财产便无人权”，“财产权是一切政治权利的先 

导”［5］。此外，公民财产权划定了国家权力的最后

边界，限制了政府行动的范围和统治者的专横意志。

“承认所有权是确定个人权益领域以保护我们对付

强制的第一步”［6］。公民财产权还是个人自由的保障。

财产权是实现个人发展的前提，因此，财产具有排

他性，从而在所有权的享有时获得安全感和稳定感。

从一定意义上讲，财产权“延长了个体公民的时间

范围，提升了个体公民的心理安全感”［7］。

西耶斯将公民划分为积极公民和消极公民，

在对财产权的划分上，也将财产权分为“消极财

产权”和“积极财产权”，消极财产权是指个人

财产不受国家和其他组织侵犯的自由。积极财产

权是指个人有向国家或他人索取财富、安全或其

他利益的正面能力。西耶斯并不承认财产的绝对

性，而是主张：“只有法律得设定此一自由及其

他任何自由必须遵守的界限。”西耶斯从没有否

定过国家对个人财产的征用权，正如奥格斯所指

出的：“从来没有哪个制度否认过政府的征用权，

重要的是征用的法律限制。”［8］

2．从人权衍生论角度来看

（1）制宪权

正如前文所述，人权高于制宪权。国民享有

［1］［法］西耶斯：《论特权 第三等级是什么？》，冯棠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3页。

［2］同上注，第13-14页。

［3］Stephen P Marks．From the “Single Confused Page” to the “Decalogue for Six Billion Persons”：The Roots of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Human Rights Quarterly，Vol．20，No．3．pp．495．

［4］林来梵：《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规范宪法学的一种前言》，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96页。

［5］刘军宁：《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政治理论视野中的财产权与人类文明》，载刘军宁等主编：《公共

论丛·自由与社群》，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41页。

［6］［英］哈耶克：《自由宪章》，杨玉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00页。

［7］［美］史蒂芬·霍尔姆斯、凯斯·R·桑斯坦：《权利的成本——为什么自由依赖于税》，毕竞悦译，北京大学出

版社2004年版，第172页。

［8］［美］路易斯·亨金等编：《宪政与权利》，郑戈等译，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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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宪权是人权的自然延伸。西耶斯认为，制宪权

至少应该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谁来制宪？

西耶斯在《第三等级是什么？》中，提出了第三

等级要主宰法国社会的政治命运和政治变革。“第

三等级是什么？是一切。”在稍后的人权宣言草

案中发生了一定变化，没有出现“第三等级”的

字眼了，而是赋予“国民”行使“革新国家宪法

之特殊使命”。第二，为何制宪？西耶斯从社会

契约论入手证明人类需要国家和社会，并假设了

政治社会的三个时期（自然状态、社会状态和政

治状态），为了保护个人自由，必须合理地“形

成和构造各种公共权力”，也就是制定宪法。第三，

如何制宪？西耶斯制宪权理论具有鲜明的政治经

济学风格，他遵循劳动分工的基本原理，认为并

不是所有公民都有能力亲身制定宪法，主张采用

代议制，国民委托其信赖的代表行使制宪权，“公

意”通过多数的意志形成。

（2）社会权

西耶斯认为，人类只有互惠互利，才能和平共

处，共同达到共同的目的，并且提出：“之所以制

定社会的法律，丝毫也不是为了削弱弱者并强化强

者；相反，是努力将弱者置于强者事业的庇护之下”，

因此，那些弱者享有“求助于其同胞公民的正当权

利”。社会成员都有权从公共财产和公共设施中获

得最大好处。站在改善人类道德和自身能力的角度，

西耶斯主张建立“一个好的公共教育体制”。

（3）服从权

“一切公民都平等地服从法律，不得强迫任

何公民服从法律以外的其他权威。”公民享有的

是平等地服从法律且只服从法律的权利。遵循社

会契约论的路径，作为政治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的法律理所应当取决于国民意志，“人为法只能

来源于国民意志。”［1］国民意志的形成乃是自然

状态下个人自由行使其意志的结果，服从自己制

定的法律就是服从自己的意志，这与西耶斯在草

案中提出的“一切人是其人身的唯一所有者”思

想相吻合。

3．从人权关系论角度

（1）个人与国家及政府

社会成员除了不受他人侵犯自由的“消极自

由”之外，还可以从国家中受益巨大。因为每个

人存在生存能力的差异，有的人富甲一方，有的

人饥肠辘辘，因此，那些因不幸遭遇而无法自食

其力的人可以合法的向国家寻求帮助和救济。生

存能力的差异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天生的，另一

种是后天的，天生的差异很难改变，但后天的差

异比如教育可以得到弥补和提高以使每个人的生

存能力接近，因此，国家提供完善的公共教育和

培训是必不可少。“一个社会，需要在法律保护

下生活与行动的公民，也需要一种负责照管与保

护的监护权威。”［2］对于个人自由的保护显然有

个“麦迪逊两难”的问题：个人自由需要政府的

保护，而政府又是自由的威胁。

政府是“必要的恶”，因为“如果人都是天使，

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3］。简单地说，就是人们要

控制政府，政府也要管理人们。这就要求建立有限

政府。有限政府有三个限度：第一，权力的限度，

18 世纪启蒙思想家们都对政府保持这一种克制，政

府的权力仅仅是保护自由，增进幸福为限；第二，

责任的限度，滥用权力要承担后果，权力要恰当行

使，不能逾越其应承担的责任；第三，职能的限度，

政府不能过分干涉个人私人领域，不仅是有增利性

职能，还有保护性职能［4］。公共权力配置不合理

与公共权力运行不规范，人权便不复存在。“专制

制度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人”。

西耶斯正是通过对以特权为主要特征的专制制度的

猛烈批判逐步形成其人权思想的。

他提出要建立有效的代议制。西耶斯认为代议

制是政治的一种运行方式。人民无法直接行使权力，

而由人民选出的代表行驶管理国家的权力，即主权

本身与主权行驶的分离，这要求，第一，通过民主

方式产生代表；第二，代表必须是具有公共精神的。

（2）个人与宪法及法律

“无论个人、抑或家庭，都不愿把其私人生活、

［1］［法］西耶斯：《论特权 第三等级是什么？》，

冯棠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59页。

［2］转引自郭华榕：《法国政治思想史》，人民出版

社2010年版，第149页。

［3］［美］汉密尔顿等编：《联邦党人文集》，程逢

如等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64页。

［4］参见刘海涛：《宪政理想国——政治文明视野

下的西方宪政考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

122-1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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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幸福或家庭幸福变成公共事物”［1］。“每个

人心中都有三种利益：第一种利益使人们彼此相

似，它给公共利益规定适当范围；第二种利益使

个人仅与若干人联合，此即集团利益；第三种利

益使每个人自我孤立，只考虑自己，此即个人利

益。”［2］“宪法自身同时包含了不同公共权力的

形成以及内在组织、他们必须的互动以及相互独

立性，以及最后，虽然具有主动性而能克服障碍

却绝不能产生危险。”“赋予政府以确定的内部

和外部形式，具有双重的必要性，因为这些形式

既保障政府有能力达到它创建的目的，又保证它

无能力背离这个目的。”［3］

宪法是人权的产物。宪法以人权为基础。一方

面是规定和宣布人权，从英国的立宪史可知，英国

宪法大都是有关臣民生命、自由、财产和安全等人

权。美国独立宣言、宪法及修正案都贯彻了人权精

神。另一方面，通过人权来制衡国家权力（公共权

力）。国家权力天然具有主动性，在封建专制王权

统治下，臣民时常遭受王权贵族的侵害而得不到救

济。保持各权力独立和配合，以免侵害人权。哈耶

克认为：“政府运用强制性权力对我们生活的干涉，

如果是不可预见和不可避免的，就会导致最大的妨

碍和侵害。”［4］

西耶斯把法律比喻成“一个庞大球体之中心；

所有公民无一例外，在圆周上均与圆心保持同等距

离，所占位置相等；所有的人都同等地依存于法律，

所有的人都将其自由与财产交由法律保护；这就是

我所称的公民的普遍权利，在这点上他们彼此全部

类同”［5］。普通法律的核心是保障每个公民权利

的平等，没有人在法律上享有他人所不享有的特权。

正如卢梭所指，一切立法最终“可以归纳为两大目

标：自由与平等”［6］。

三、“人权宣言草案”之评析

（一）历史意义

首先，西耶斯的人权思想高举反封建和反特权

的旗帜，对法国大革命的进程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他提出的“凡法律未予禁止的，均属公民自由的范

围”的自由观以及“在法律面前，一切人都不亚于

他人”的权利平等观，为当时法国第三等级要求政

治变革提供了理论武器，大大扩大了人民的权利范

围，法国大革命中正是高唱着“自由和平等”的响

亮口号，为 1789 年《人权宣言》和大革命时期宪

法做了充分的理论准备，人民真正拿起法律的武器

保卫革命的成果。同时，“自由和平等”理念为《世

界人权宣言》所继承和发展，至今成为全世界所遵

守的价值观。

其次，西耶斯关于人权高于宪法的观点大大

推进了宪制理论的发展。其体系化的人权思想体

现了当时法国最高的人权理论水准。西耶斯首创

了制宪权和宪定权理论，开创了宪制权力形态等

级的思想。西耶斯更重大的贡献在于厘清了人权

与宪法的关系问题。制定宪法前，“必须首先致

力于承认这些权利；认为其理性的阐述必须先于

宪法之规划”，宣告人权是宪法必不可少的前提。

以保障人权为目的的现代违宪审查制度以及制宪

修宪的制度化正是在西耶斯的人权思想的影响下

不断发展完善的。

最后，西耶斯的自由边界理论为个人正确行使

个人权利提供了参照。西耶斯提出：“一切人在运

用其个人天资才干方面是自由的，只以不损害他人

为唯一条件。”这里的“他人”既包括单个他人，

也包含复数的他人。因此，公共利益成为衡量个人

权利行使边界的的考量因素，西耶斯也成为个人权

利社会化的支持者，从而为近现代国家中处理个人

与政府关系架起了理论桥梁。

（二）缺陷

首先，西耶斯划分“积极公民”与“消极公

民”，人为制造差别。西耶斯在草案中强调，不

是所有的公民都是积极公民，其把妇女、儿童、

［1］乐启良：《西耶斯的制宪权理论研究》，载《法

学家》2016年第1期，第53页。

［2］［法］西耶斯：《论特权 第三等级是什么？》，

冯棠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73页。

［3］同上注，第53页。

［4］［英］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邓正来译，

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77页。

［5］［法］西耶斯：《论特权 第三等级是什么？》，

冯棠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81页。

［6］［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

印书馆1982年版，第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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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以及未纳税者都排除在“积极公民”范畴

内，不享有“对公共事务施加积极影响”的权利。

这种理论带了不好的效果，一是与其倡导的法律

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相违背；另一是法国近代几部

宪法对公民选举权的规定都采财产和纳税的标准，

不能不说受到西耶斯的深刻影响，一部分公民没

有政治权利，其所谓“人身、财产和自由”得不

到切实的保障。

其次，草案中没有规定罪刑法定、无罪推定。

罪刑法定原则和无罪推定原则经过 18 世纪启蒙思

想家的著书立说日益成为主流思想。刑事古典学

派所宣扬的罪刑法定主义体现的是刑法的人权保

障功能。罪刑法定基本含义是“法无明文规定不

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罪刑法定原则的

主要内容有［1］：只有法律才能规定犯罪及其刑罚；

判定犯罪事实、适用刑罚“需要一个判定事实真

像的第三者”［2］；严酷的刑罚违背了公正与社会

契约的本质；刑事法官没有解释刑事法律的权利，

“法官对任何案件都应当进行三段论式的逻辑推

理”［3］；法律条文应该明确和公开；凡法律上规

定的对犯罪的刑罚，对任何犯罪的人，都必须平

等的不可避免地适用。18 世纪启蒙思想家是在批

判封建酷刑和司法专横的角度论述无罪推定的。

贝卡利亚写到：“在法官判决之前，一个人是不

能被称作罪犯的。只要还不能断定他已经侵犯了

给予他公共保护的契约，社会就不能取消对他的

公共保护。”［4］伏尔泰也指出，在法国，直到犯

罪事实被确立之前不能下令实施酷刑［5］。无罪推

定是对抗残暴的专职王权的，在专制王权下，个

人一旦进入诉讼程序，就无法抗衡王权。无罪推

定首要之义便是“被追诉人不等于罪犯，他和原

告是处于对等的地位。无罪推定最重要的要求是

只有审判机关才能对被追诉人定罪。”西耶斯人

权宣言草案中有 2 个条文涉及到了公民的诉讼权

利。第 20 条写到，“非在法律规定的情形下并以

法律确定的形式，不得对任何人施以司法传唤、

逮捕和监禁。”第 23 条规定：“一些公民均有权

就其人身及物品而最迅速的诉诸司法。”草案内

容与刑事古典学派所宣扬的罪刑法定主义和无罪

推定的基本内涵相去甚远，西耶斯并没有吸收贝

卡利亚的罪刑法定和无罪推定理论，不能不说是

西耶斯人权思想中的瑕疵。

四、余论

正如 Bronislaw Baczko 所言：“西耶斯是一位原

创的政治思想家”［6］。如果将西耶斯的人权宣言

草案与 1789 年《人权宣言》和 1948 年《世界人权

宣言》文本进行比较，可以看出，西耶斯为大革命

和现代人权思想提供了基本的教义。当今的中国正

在不断推进人权事业的发展，立法和司法已成为人

权保障的两大法宝，在进一步推动民众参与立法和

构建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制度改革等方面将会成为

我国下一步深化人权事业发展的着力点。在这个背

景下，重温西耶斯的人权思想对于深化人权问题研

究依然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

［1］参见马克昌主编：《近代西方刑法学说史》，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4-58页。

［2］［意］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黄风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11页。

［3］同上注第12页。

［4］同上注第37页。

［5］转引自岳礼玲：《刑事审判与人权保障》，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108页。

［6］Bronislaw Baczko．The Social Contract of the French：Sieyes and Rousseau．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Vol．60，

Sep．1988，pp．100．


